
附件一：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第三水厂生产污泥外运处理项目。

招标人：桐城市城乡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项目地点：桐城市第三水厂（桐城市龙腾街道唐湾路）

招标项目规模：本项目包含桐城市第三水厂生产污泥外运处理服务，项目，预估1年产生污泥总量1000吨。
招标项目预计进场日期：按照招标人书面通知时间进场开展工作。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1 年（服务期暂定 365 个日历天）。满足或达到下列任一条件，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1）达到履约期限截止日；（2）达到合同总价。

招标范围：负责桐城市城乡供水集团有限公司第三水厂制水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泥（含水率约75%）的运输处理等工作（含自项目至处置点的装载、运输、过磅、卫生、处理等一切费用）。投标人应在投标前自行勘察项目现场，了解地形、地质、交通、环境等可能影响服务项目的因素。招标人可提供便利，但不负责解释或承担投标人未充分调查导致的后果。中标后，投标人不得以未充分了解现场条件为由要求调整合同价款或工期。

项目类别：与工程·无关。

合同估算价：23.5万元。
二、服务要求：

（一）污泥运输：
1.投标人负责污泥的运输工作，须提供运输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2.投标人需自行踏勘现场，了解厂区具体生产情况、厂区道路承载情况及现场条件，制定污泥外运实施方案，确定投入车辆、车型、人员及其他设备等。同时对相应水厂与污泥处置点之间运输路径、路程进行测算，因该方面内容直接影响报价，故请投标人务必勘察现场，中标后不得以不熟悉现场或项目特征描述不全等理由而提出增加任何费用。

3.厂区道路损坏须修复。污泥外运车辆在厂内通行需严格按照招标人指定路径行驶。厂区道路均有一定承载要求，在污泥外运过程中如有损坏，中标人需负责修复，如中标人在规定时间内未修复，由招标人自行安排修复，费用从结算费用中扣除。

4.污泥运输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环保部门相关要求，因违规运输引发的各类问题，由中标方承担全部责任，投标人须提供承诺。

5.污泥运输车辆的车厢需进行防滴漏、抛洒处理，防止运输过程中出现滴漏、抛洒，造成二次污染。

6.投标人负责污泥装载区及厂区道路洒落污泥的卫生清理，安排人员及时清理污泥装载区及厂区道路卫生，确保该区域墙面、地面干净整洁，如中标人在规定时间内未清理，由招标人自行清理的，费用从结算费用扣除。

7.运输单位的运输车辆须安装招标人提供的 GPS 设备（如有），接受招标人监管。严禁随意倾倒、偷排污泥等行为，污泥运输不设中转储存点，投标人须提供承诺。

8.投标人负责到城管、路政等部门办理污泥运输的相关手续。

9.中标后运输单位原则上不得更换，因不可抗力等原因确须更换的，应提前 15 日告知招标人，招标人同意后方可更换，且服务期内运输单位原则上只可更换一次。

（二）污泥处置：

1.请投标人充分考虑现场生产的情况，确保污泥外运处置及时，避免污泥在厂内堆积。

2.中标人须提供贮存、利用处置相应一般（工业）固废相关设施的工艺流程、技术水平、执行的产品质量标准和实际运营情况，不得弄虚作假。

3.中标人污泥处置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及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并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如因安全、环保等问题造成处罚的，由中标人自行承担责任，投标人须提供承诺。

4.中标后中标人须提供生产监控平台，确保招标人可实时查看污泥处置情况。监控涵盖生产关键节点(如进厂大门、污泥卸料车间、生产车间等)。另视频上传满足招标人远程监控需求，相关视频数据保存应不少于 3 个月，投标人须提供承诺。

5.中标人负责与属地相关部门及周边居民、单位协调工作，确保污泥运输、处置通畅。

6.中标人负责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等相关手续；做好污泥台账管理，如实记录污泥处置情况；污泥制备可销售产品的生产台账、销售记录须妥善保存、备查。

（三）履约责任
1.中标人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环保部门等相关要求进行污泥处置及运输。因处置或运输不当而造成的环境影响事件或引发的环保及安全事故等，由中标人承担一切责任，并按相关部门要求进行整改。

2.中标人须在污泥外运车辆安装招标人提供 GPS 定位设备（如有），须对污泥装载区及厂区道路洒落污泥进行清理；如违反以上要求，将给予中标人 500 元/次的违约金处理并立即整改。

3.因招标人生产特殊性，中标人必须确保招标人污泥外运、处置工作的连续性，满足设备全天候 24 小时连续运行的需求，当月如发生因不能及时保证污泥外运、处置而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的情况，将给予中标人 1000 元/次的违约金处理，月度累计次数超过三次以上的，将扣除中标人当月 50% 的处置费用；如中标人行为严重影响招标人生产，招标人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提前解除合同。

4.中标人在污泥运输处置过程中被所在地县(区)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报处罚的，处 5000 元违约金；被所在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报处罚的，处罚 1 万元违约金；被省级及省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通报处罚的，处 2 万元违约金。累计出现两次的，招标人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提前解除合同。

5.中标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提前解除合同，并提请相关监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由此产生的责任与后果，均由中标人承担。

(1)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

(2)服务期限内，中标人未按招标文件及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

(5)中标人擅自变更、中止或者提前解除合同的；

(6)中标人因经营管理不善，发生重大质量、生产安全事故的；

(7)中标人未按要求处置污泥，由此引发投诉及媒体曝光事件，对招标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8)因环保政策要求，中标人污泥处置方式不满足相关要求，招标人有权提前解除合同。

（四）投标人报价要求

1.污泥处置服务受工期及总费用控制，处置（含运输）费用超过合同金额时，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

2.本项目按处置含水率约 75% 的污泥报价采用综合单价(单位：元/吨)，综合单价报价不得高于 235 元/吨。

投标人须报综合单价，并结合污泥暂估量报总价，以总价作为评标定标的依据，以综合单价作为结算依据，具体详见投标报价表。综合单价应精确到元，不得出现角或分。

3.综合单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服务内容而产生的费用，包括污泥运输过程中的所有费用和处置过程中所有费用，具体包括人工、油料、电力、过磅、泥质及废气监测、管理、所有税费、保险，以及为满足项目需求发生的设施设备维修维护更新等费用等，中标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费用或拒绝服务。

（五）结算方式

1.空车时称重作为空车重量，污泥满车时称重作为满车重量，满车重量与空车重量的差值记作污泥重量，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2.称重费用由中标人承担，称重机构须为招标人和中标人双方认可且被市场监督局认可的单位。

3.处置（含运输）费用每 3 个月结算一次，项目实施 3 个月后，在次月结算前 3 个月处置费用，结算污泥处置量以双方认可的招标方记录单据为准，中标方不得在结算当月以无报表或记录不准确为由对结算污泥处置量提出异议。

4.中标单位须在收到结算费用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运输费用支付给运输单位，不得因拖欠运输费用影响污泥运输处置，因拖欠费用造成影响的，招标人有权报属地或上级环保部门或行政主管部门等进行处罚，投标人须提供承诺。



